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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村民民主决策权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其获得 保障与实现的程度是“后选举时代”村民自治能
否成功的关键。
张旭勇编著的《村民民主决策权的司法救济制度研究(行政 法语境下的理论与实践)》以《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第
24条规定的民主决策事项为对象，以《物权 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 的司法救
济条款为基础，从诉讼道路选择、村民
的原告资格、判决种类或救济手段、村委会成员 的法律责任追究以及诉讼激励等角度，全面探讨
村委会擅自决策之侵权行为的司法救济制度。
《村民民主决策权的司法救 济制度研究(行政法语境下的理论与实践)》作
者的结论是：把侵犯村民民主决策权案件纳入行 政诉讼是村委会管理行为之公权力本质使然；而 且
也只有这样，才能在理论上合理地解释与解决
村民的原告资格、法院的判决手段、村委会成员 法律责任的追究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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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旭勇
 
1975年生，浙江青田人，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5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司法部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
在《法商研究》、《法学》、《行政法学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其中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
文摘》和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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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后选举时代”的村民民主决策权及其救济问题
第一章 村民民主决策权及其制度缺陷
 一、村民民主决策权及其特征与意义
 二、村民民主决策权的理论根据
 三、我国村民民主决策权的制度安排
 四、我国村民民主决策制度的主要缺陷
第二章 村民民主决策权的司法救济及主要问题
 一、侵害村民民主决策权的行为类型及研究对象之限定
 二、村民民主决策权的外部强制救济之必要
 三、村民民主决策权的救济途径及司法救济的优越性
 四、现行的司法救济制度及其缺陷
第三章 村民民主决策权司法救济的道路选择(一)
 ——以村委会擅自对外处分集体财产案件为例
 一、问题：私法救济模式下的法律适用困境
 二、“确认(合同)无效”在解释论上难以成立
 三、“撤销⋯⋯决定”既缺适用对象又无救济实效
 四、私法救济困境的根源是村民与村委会关系的错误定位
 五、村委会擅自处分集体财产行为救济的公法转向
 六、结论
第四章 村民民主决策权司法救济的道路选择(二)
 ——以村委会擅自分配集体财产案件为例
 一、集体财产分配中的民主决策权及其司法救济
 二、残缺而矛盾的私法救济制度及其固有局限
 三、私法救济实践的强行突破及其理沦困惑
 四、纳入行政诉讼救济的理论根据、审判实践及可能的疑问
 五、结论
第五章 侵犯村民民主决策权案件的村民原告资格
 一、法院对村民原告资格的两种态度
 二、“肯定论”隐含的“集体财产村民共有”之解释不能成立
 三、“否定论”背后“村”的私法人假定不准确
 四、“村”的公法人定位促威村民与村委会的外部行政法律关系
 五、集体财产的可分配性决定了村民的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六、结论
第六章 村委会成员的法律责任及其追究制度
 ——对《村组法》第36条第1款的解释
 一、村委会成员的法律责任制度及其缺陷
 二、追究村委会成员法律责任的意义
 三、追究村委会成员赔偿责任的两种制度参照
 四、村委会成员赔偿责任的公法属性及其制度选择
 五、行政追究制度的对抗缺陷与村民追偿诉讼的制度构想
 六、村委会成员的刑事责任及其追究
第七章 司法救济制度的运行困境及其化解
 ——以村委会擅自对外处分集体财产案件为例
 一、问题的提出
 二、村委会擅自处分集体财产案件的司法救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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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效化解司法救济困境的若干建议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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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次，根据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实存在着对于村委会行使行政职权的规定。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5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这里的“
协助”的法律含义未作规定。
笔者认为，可以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村委会行使法律法规授权的事项，例如国务院《村庄
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第18条的规定，农村村民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建住宅的，应当先向村集
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建房申请，经村民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有关程序审批程序办理。
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对村委会的决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另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3条第2款的解释》则更是将救
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国有土地的
经营和管理、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代征、代缴税款、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等事项划
归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处理的行政管理活动，并且规定上述人员在处理上述公务时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适用
刑法第382条和第383条贪污罪、第384条挪用公款罪、第385条和第386条受贿罪的规定。
这是迄今法律对村委会行使行政职权最明确、全面、直接的规定。
第二层含义是指村委会行使乡镇政府委托的、法律法规未明确授权的事项，这可以视为行政机关对其
的委托。
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应以乡镇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当然，有人可能会认为，上述行政法规和立法机关的解释所规定的情形可能并不包括村委会侵犯民主
决策权的违法行为，因而不能直接据此得出把村委会侵犯民主决策权的案件纳入行政诉讼救济的结论
。
但是，村委会协助政府完成行政管理的活动与村委会自身的自治活动都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和服务性，
而且还有明显的强制性，所以把自治活动与协助政府的管理活动加以明确区分并将之纳入不同救济渠
道的理由不充分。
而且，依据现行实证法规定，也存在着把村民自治活动纳入行政诉讼救济的解释空间。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曾在1997年12月2日对以村委会为被告的案件受理问题作出规范性文件，该院的意
见是，“对于村委会违法收取乡镇统筹、村提留、违法要求承担劳务、摊派、集资等行政管理行为，
应当将村委会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不仅如此，山东省各级地方法院还相对比较普遍地把村委会分配集体财产引发的纠纷纳入行政诉讼
救济，实践并预示着把村委会的管理行为全面纳入行政诉讼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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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村民民主决策权的司法救济制度研究:行政法语境下的理论与实践》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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